温岭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文件
温人劳社专〔2008〕114号

关于全市非公企业人员
初定专业技术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有关单位，在温垂直管理单位：

根据中共温岭市委办公室、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深化我市非公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温市委办〔2007〕51号）和台州市人事局《关于全市非公企业人员初定专业技术人员职务任职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台人专〔2004〕43号)文件精神，为了加强非公企业人员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现就全市非公企业人员初定专业技术资格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初定条件：凡国家教委承认的全日制或电大、夜大等成人教育大中专毕业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见习期满，经考核符合任职条件的，可根据需要直接确定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具体规定如下：中专毕业，见习一年期满，可初定为员级资格；大专毕业，见习期满，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二年，可初定为助理级资格，其中，大专毕业前已实际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三年以上，毕业后继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二年以上者，也可初定为助理级资格；大学本科毕业，见习一年期满，可初定为助理级资格；硕士学位获得者，从事本专业工作三年，可初定为中级资格，对原在专业技术岗位工作过，后又进学校就读硕士学位的，获得学位前后的专业工作年限可相加，但其中获得学位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必须满一年以上；博士学位获得者可初定为中级资格。取得双学士学位和研究生班毕业人员，在取得最后一个学位或毕业后，可初定为助理级资格，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三年，可根据岗位需要参加中级资格的评审。

二、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的认定：在市人才交流中心办理人事代理的初定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按代理期限确定，代理前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可以相加。

三、报送材料：非公企业初定人员需填写《初定专业技术资格表》，单位签署考核意见并加盖公章，市人才交流中心审核;并提供毕业证书及复印件一份，二寸白底近期彩照一张;由人才交流中心报市职改办批准并发文公布、发放证书。

四、办理时间：人事部门每年4、7、9、12月底集中办理。

五、收费标准：按浙价费〔2002〕229号和浙财综字〔2002〕13号文件执行，即初评费100元/人，证书费5元/本。

六、其他事项：对非公企业初定人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外语和继续教育培训不作要求。
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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